西安市鄠邑区“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
就业政策清单

一、《就业创业证》
办理《就业创业证》是享受公共就业服务和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的前提。《就业创业证》一经发放可全国通用。符合条件的持证者可免费享受职业介绍、职业指导、一次性技能培训和技能鉴定补贴、小额担保贷款等政府制定的相关就业扶持政策。
（1） 失业登记范围
    在法定劳动年龄范围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要求，尚处在失业状态的西安市户籍人员；非西安市户籍的人员，在西安市稳定就业满6个月的，失业后可向常住地就业服务机构申请失业登记。
（二）失业登记所需资料
（1）身份证复印件1份；（2）个人承诺（即填写《失业人员登记表》）；（3）两寸彩照1张。    
（三）办理地点
区就业服务中心三楼314室  电话：029—84883499
失业人员持《就业创业证》需每年进行年度审验。
二、职业介绍
（一）申请条件
 西安市鄠邑区户籍的需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二）所需资料
    身份证原件
（三）申请流程
    求职者持身份证及《就业创业证》在区人才交流中心进行求职登记，登记后区人才交流中心向西安市公共招聘网运营管理平台录入发布个人求职信息，企业有招聘需求的，直接联系求职者安排面试。
（四）办理地点
区人才交流中心  电话：029-84814074
三、公益性岗位	
（一）申请条件
凡在鄠邑区行政区域内,在劳动年龄段内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愿望 ,进行了失业登记且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均可申请公益性岗位就业。
（二）补贴标准
鄠邑区公益性岗位用人单位每月支付公益性岗位就业人员工资不低于1900元，给予单位每月补贴1000元。
（3） 申请流程
有公益性岗位需求的单位向区人社局提出设立申请，区人社局同意后，将申报单位的公益性岗位需求在各类媒体面向社会进行公开发布。符合条件人员向区人社局提出申请，区人社局将申请人员信息反馈至申报单位，对申请人数多于招聘岗位数量的，由申报单位组织对符合人员进行考核，确定拟聘用人选，填写《西安市公益性岗位从业申请表》。区人社局将拟聘用人员名单在单位公示牌(栏)或网站、公众号等媒体显要位置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7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确定为聘用人选，办理入职手续。
（四）办理地点
区人社局就业促进科  电话：029-84822714
四、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一）申请条件
西安市户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含技师学院高级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于毕业后两年内实现灵活就业，或毕业年度自主创业的，并在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办理实名登记，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可申请社会保险补贴。
（二）补贴标准
按照当年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给予补贴。
（三）申请流程
本人按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基本医疗保险费的可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在本人档案托管机构申请补贴。
（四）申请资料
（1）本人身份证、户口本、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2）社会保险征缴经办机构出具的本年度社会保险费缴费单据原件及复印件;
（3）《灵活就业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申请表》;
（4）《就业失业登记证》原件及复印件；
（5）其它灵活就业证明材料。
（五）办理地点  
西安市鄠邑区人才交流中心    电话：029-84814074
五、一次性创业补贴	
（一）申请条件
西安市鄠邑区户籍的毕业年度和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在我区行政区域内自主创业后，可申请一次性创业补贴。
1.申请人取得工商营业执照6个月后提出申请，且企业注册地及经营地仅限鄠邑区行政区划范围内。
2.申请人须为所创办企业的法人或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本人。同一人创办多家经济实体的，只能申请一次。
3.补贴申领期限为2年，即申领时间距工商营业执照取得时间不得超过2年，即个人申领时间距工商营业执照取得时间不得超过24个月。
（二）补贴标准
符合条件的给予5000元补贴。
（三）申请流程
符合条件的创业人员，统一在西安市人社局官网“网上大厅”“西安市一次性创业补贴”公共服务专栏内，按系统提示填报申请。
（四）办理地点
西安市鄠邑区人才交流中心  联系电话：029-84814074
 六、创业贷款
（一）申请条件
    在鄠邑区合法创业的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均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二）补贴标准
贷款额度不超过20万元，贷款期限2年，按规定享受贷款贴息。
（三）所需资料
    1.申请人夫妻双方身份证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2份；
    2.户口本首页、本人页、配偶页复印件2份；
    3.结婚证复印件2份（离异提供离婚证或法院判决书），未婚可不提供；
    4.双方个人征信报告2份；
    5.营业执照或相关部门核准颁发的经营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2份；
    6.经营场地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原件及复印件2份。
（四）申请流程
    有贷款意愿的自主创业者，携上述第9项所述资料到区创贷中心或经办银行进行申请；区创贷中心对借款人提交资料信息进行核查；区创贷中心与经办银行共同对申请借款人的创业项目进行实地核查；借款人夫妻双方和反担保人，携有关证件到区创贷中心办理担保手续；经办银行在收到区创贷中心推荐资料后，按照内部程序发放贷款。
（五）办理地点
[bookmark: _GoBack]区就业服务中心创贷中心  电话：029—84837070










